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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试卷评阅

工作（以下简称试卷评阅工作），公正、准确地评定考生成

绩，根据《2001年度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

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第二条 试卷评阅工作的主

要内容是：对考试的有效答题卷、有效答题卡及考试相关资

料入库及保管；对部分有效答题卷的试评；对试卷评阅工作

人员进行培训、业务分工及考评；按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答

题卷评阅、复核、考生成绩复查等；按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答题卡、评分卡计算机识读及评分等；对异常答卷核实有关

证据，按全国考办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复核、登记、汇总上

报等项工作。第三条 试卷评阅工作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

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考委会）领导及全国考委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全国考办）指导下集中进行。由有全国考办、考试

专家及承办试卷评阅工作单位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试卷评阅领

导小组组织实施。其主要职责为：（一）指导、检查试卷评

阅各环节的工作，并处置特殊情况；（二）组织配置试卷评

阅工作所需计算机等设备，以及选派试卷评阅工作人员；（

三）组织对有效答题卷的抽样试评，确定标准答案、明确评

分标准； （四）培训、考核试卷评阅工作人员；（五）检查

试卷评阅人员执行评分标准的情况，纠正评分标准的执行偏

差，裁决试卷评阅过程中的分歧意见，辞退不合格的试卷评



阅工作人员；（六）指导、检查有效答题卡读卡、评分卡读

卡工作人员执行工作程序的情况；（七）协调试卷评阅各环

节的工作，掌握试卷评阅工作进度；（八）监督试卷评阅纪

律的执行情况，查处违纪工作人员。试卷评阅工作按分工应

分别设立：答卷保管组、答题卷评阅组、读卡组、综合分析

组等。第四条 试卷评阅工作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

）责任心强，作风正派；（二）严格遵守试卷评阅工作相关

制度及工作规程；（三）试卷评阅人员应具备试卷评阅领导

小组要求的相应学科专业水平；（四）参加试卷评阅领导小

组组织的试卷评阅培训并取得上岗资格；（五）与试卷评阅

领导小组签署保密承诺协议书，并履行承诺责任和义务；第

五条 考试结束后，各考区应派专人（至少两人）将有效答题

卷、有效答题卡及考试相关资料押运到全国考办设立的试卷

库，并与试卷评阅领导小组指定的答卷保管组人员办理交接

手续。答卷保管组工作人员直接接受试卷评阅领导小组指定

的答卷保管组组长的管理，其他人员均不得擅自进入试卷库

。 第六条 试卷评阅工作要求（一）答题卷评阅工作基本要求

答题卷正式评阅前，由试卷评阅领导小组组织对答题卷进行

抽样试评，试评中如需对原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调整的，由

命题专家研究提出具体意见，经试卷评阅领导小组审核同意

，方可对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必要的调整。试评工作结

束后，试卷评阅领导小组对拟参加答题卷评阅工作的专业人

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试题的讲解、标准答案

的解释和正确掌握评分标准的要求。试卷评阅领导小组还将

对评阅纪律、评分卡填涂等内容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由

试卷评阅领导小组对主观题答卷评阅人员进行考核，经考核



合格者并可参加试卷评阅工作。（二）读卡工作基本要求答

题卡、评分卡采用光标阅读机进行读卡评分。读卡前由试卷

评阅领导小组对拟参加读卡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操作培训，

经考核合格者方可参加读卡工作。（三）试卷评阅工作人员

应遵守以下原则：1、试卷评阅人员要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评

阅，做到严格遵循评分标准和操作规程，并始终如一。2、试

卷评阅人员应严格遵守试卷评阅纪律：必须在规定场所评阅

试卷；不得将答卷带出评阅场所；不得外传试卷评阅情况；

不准私拆密封线；不准查询考生分数。第七条 对试卷评阅期

间发现的异常答卷的处理。 试卷评阅工作人员在阅卷期间发

现前后笔迹不一致、雷同等异常答卷时，应先完成评阅，再

填写《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异常情况报告

单》。全国考办应按规定的工作规程审核处理异常答卷。试

卷评阅过程中，如发现大面积作弊嫌疑或遇到其他重大问题

，由试卷评阅领导小组报全国考委会请求处理。第八条 答卷

及有关资料一般应在考试成绩正式发布之日起6个月后销毁。

第九条 试卷评阅工作的全过程实行回避制度。凡本人或其配

偶、直系亲属参加考试者，不能参与当年度的试卷评阅工作

。第十条 有关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成绩、

试题、答案、评分标准等试卷评阅信息，属国家级保密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 第十一条 参与试卷

评阅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本规则，如有违反，视其情

节轻重，给予取消试卷评阅工作资格，并根据《注册会计师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违纪、作弊处罚规则》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附件：《注册会计师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答卷异常情况报告单》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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